
交通部觀光署補助觀光遊樂業優質化實施要點第
八點修正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補助觀光遊樂業優質化實施要點自九十八年九月二十

九日訂定發布，歷經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三年一

月八日。因應交通部一百十三年一月二日修正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理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爰於第八點新增申請核銷

所須檢附之文件。 



交通部觀光署補助觀光遊樂業優質化實施要點第
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觀光遊樂業依前點規

定申請核撥補助款

時，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 領據。 

（二） 接受本署補助計

畫總經費及分攤

表。 

（三） 收支清單。 

（四） 成果報告一式三

份，連同電子檔

及簡報檔。 

（五） 成果報告照片及

圖文內容使用授

權書。 

（六） 補助款撥款銀行

或郵局帳號。 

（七） 支出憑證。 

（八）受補助對象係屬

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二條

及第三條所稱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者，應填報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身分關

係揭露表（如附

件一）及切結書

（如附件二）。 

觀光遊樂業辦理

補助事項所取得之支

出原始憑證正本如有

供其他用途，應檢附

與原本相符之影本，

其正本應由業者自行

保存，以備相關單位

查核。 

八、觀光遊樂業依前點規

定申請核撥補助款

時，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 領據。 

（二） 接受本署補助計

畫總經費及分攤

表。 

（三） 收支清單。 

（四） 成果報告一式三

份，連同電子檔

及簡報檔。 

（五） 成果報告照片及

圖文內容使用授

權書。 

（六） 補助款撥款銀行

或郵局帳號。 

（七） 支出憑證。 

觀光遊樂業辦理

補助事項所取得之支

出原始憑證正本如有

供其他用途，應檢附

與原本相符之影本，

其正本應由業者自行

保存，以備相關單位

查核。 

配合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

理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

點，受補助對象屬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

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

其關係人者，應填報「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及切結書，新增第一項第

八款。 



第八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修正規定

第八點，增訂

附件一。 

 

 



第八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修正規定

第八點，增訂

附件二。 

 


